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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10 月 20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致意，并谨就 2004 年 6 月 21 日委员会的信，转递黎巴嫩关于防止非国家行为者

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第一次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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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0 月 20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黎巴嫩共和国 

外交和侨务部 
 
 

  黎巴嫩提交安全理事会 2004 年 4 月 28 日第 1540(2004)号决议所设委

员会的第一次报告 
 

1. 黎巴嫩完全同意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 号决议的规定，“核武器、化学武

器和生物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全体会

员国都必须履行有关军控和裁军及防止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所有方面的扩

散的义务”。 

2. 黎巴嫩认为，国际社会加紧管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是防止这类武器、

其部件、有关的技术、运载工具，生产、贮藏、发展、运输、转移、或者使用或

买卖，落入任何“非国家行为者”手中，特别是恐怖主义组织手中。 

3. 因此黎巴嫩重申坚定承诺遵守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政策。我国深

信，并且继续呼吁将中东建立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特别是无核武器，认为

任何威胁使用这类武器都是非法。 

4. 黎巴嫩基于其强力支持预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立场，继续坚决驳斥非

国家行为者组织为恐怖主义目的使用这类武器的立场，因此投票赞成第 1540

（2004）号决议，并赞扬为通过该决议所作的努力。黎巴嫩声明准备采取必要步

骤，在联合国框架内同国际社会合作，以参与执行该决议。 

5. 因此，黎巴嫩签署了许多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和防恐的国际条约，例

如：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 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

公约； 

•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 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侦测的公约； 

•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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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 

• 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黎巴嫩正在研究加入其他有关的国际公约的可能性，如： 

• 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 

• 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 

6. 黎巴嫩注意到第 1540 号决议的条款，特别是第 1 至 3 段，兹申明：在我国

境内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是众所周知的。 

7. 关于该决议的第 1 段，黎巴嫩兹报告：我国没有向企图制造、发展、获取、

拥有、运输、或者使用核生化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或者其部件的任何团体提供任何

形式的援助，或者进行买卖。 

8. 关于该决议的第 2 段，黎巴嫩兹报告：由于我国境内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并且我国不打算获得这类武器，因此黎巴嫩的国家法律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但是

应当指出，黎巴嫩已经成为签约国的上述各有关国际公约都具有法律的效力，根

据黎巴嫩宪法，都优先于本国法。应当指出，1958 年 6 月 11 日，黎巴嫩公布的

法律规定，“任何恐怖主义行为”应处罚“终身苦役；并且，如果恐怖主义行为

造成人的死亡，造成已经建成或部分建成的建筑的破坏，或者造成公共建筑、工

业厂房，或者其他设施或者船舶的毁坏，即使是部分毁坏，或者造成交通或运输

工具的停驶，该项处罚应予以执行”黎巴嫩法律界定恐怖主义行为为“所有意图

造成恐怖状态，利用例如爆炸装置、可燃性物资、有毒性或者燃烧性物品，或者

传染性或微生物剂而能造成公共危险的行为”。 

9. 关于该决议的第 3 段，黎巴嫩强调，在所有港口和所有边界过境点的安全程

序和海关程序都保证不可能有这种武器或任何其他武器非法进入。因此，公共检

察官机关和公安当局和海关当局互相协调并合作，以便加紧管制业务，根据可适

用的法律和规章，防止任何这类武器或物资或任何这类交易入境或过境。 

10. 黎巴嫩声明：愿意推进现行立法系统，起草新的法律和规章，以便能够管制

任何种类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有关的军火的出口，过境、越境运输，以及防止

其买卖。黎巴嫩欢迎获得援助，以便根据该决议及其第 7段的规定，执行该决议

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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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不但如此，黎巴嫩正在审议一项提案，由国防部、内政城镇部、司法部成立

一个全国委员会，在外交和侨民部的监督下，根据各该部的职权范围，就该决议

条款的执行进行后续行动，并且协调起草所规定的报告，提交给负责监测第 1540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委员会。预期新的委员会将负责起草一项全盘计划，提升并更

新立法制度和诉讼制度，以符合该决议的要求，包括制定该决议第 6条所要求的

国家管制清单。 

12. 黎巴嫩的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同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在联合国和区域组织的

框架内，对付非国家行为者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所造成的挑战。黎巴嫩认为，

这类合作是挫败拥有这类武器所形成危险的正确方法。 

13. 在这框架内，黎巴嫩鉴于这类武器势必构成危险，遵守就不扩散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问题进行更多对话与合作的原则，深信为了达到不扩散的目的应当进行多

边合作，因此在国际上和区域中进行合作，共同努力，遏制这类武器在各国间的

扩散，更要遏制在非国家行为者组织间的扩散。 

14. 黎巴嫩在区域中的多边参与有：协助阿拉伯国家联盟的努力，对抗国际恐怖

主义；根据各项国际决议，加强各国预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努力，以期使

中东成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15. 在 1994 年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第一Ｏ一届会议中，黎巴嫩曾经参

加组织一个政府间委员会，负责起草一项关于使中东成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

的公约。并且正在同其他联盟成员一道积极努力，每年向联合国大会提出一项关

于“中东核扩散危机”决议草案。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每年争取向维也纳国际

原子能机构提出一项关于以色列核能力对中东区域造成危险的决议草案。这些步

骤显示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阿拉伯国家所关切的问题以及以色列拥有大规模毁

灭性武器带来的危险，特别是因为以色列拒绝原子能委员会对其核武库和核设施

进行任何监测，并且没有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每一

个阿拉伯国家都已经加入。 

16. 黎巴嫩声明：完全愿意通过正在组成的全国委员会，对负责执行第 1540 号

决议的后续工作的安全理事会委员会所要求的任何信息或任何措施，全部提供和

采取。 

 


